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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人
命
咳
必
傷
氣
。 

久
咳
必
傷
肺
。 

如
欲
保
重
氣
與
肺
。 

請
來
問
下
 

囘
春
氏
。

止

:
・00■

5̂5
.\1-*6抽

每
盒
五
毛
 

各
始
商
魏
均
有
發
售

1

一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通
吿 

洪
字
第
三
號

I

广9
弱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夏
曆
二
一
月
廿
一
日
(
即
陽
曆
四
月
十
人
日
)
誕
我
洪
門
革
命
 

先
烈
 

陳
近
南
先
師
。
創
盟
立
党
。
運
動
復
國
之
辰
。
阻
所
有
加
屬
洪
門
團
体
 

。
於
鼓
日
高
懸
洪
門
党
旗
。
及
開
大
會
紀
念
。
以
誌
豐
功
而
慶
大
典
可
也
。
特
 

此
通
告
。
希
爲
知
照
，

右

通

吿
 

，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各
級
黨
部
暨
洪
門
團
体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 

11
11
15 魏

鑑

中
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四
月
八
日

t
丿̂̂

er

無
定
故
吾
人
對
于
健
康
切
宜
重
視
用
特
悉
心
研
 

究
今
以
科
學
配
煉
方
法
製
備
一
 
種
「
皮
膚
水
銀

人
有
旦
夕
禍
福
而
人
生
之
災
幸

*^*

◎
好
殮
館
招
頂

此
依
館
位
於
喜
市
定
街
東
六
號
門
牌
生
 

意
暢
旺
殷
備
雅
觀
茲
願
播
生
 1
 全
盤
招
 

頂
如
意
者
請
照
址
到
來
面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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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辦
入
籍
移
民
事
件
。
代
理
塡
報
入
息
 

稅
。
代
理
餐
館
。
雜
貨
店
及

一  
切
大
小
 

生
意
之
簿
記
。
服
務
快
捷
妥
善
。
僑
胞
 

如
有
委
託
。
請
照
後
列
地
址
或
用
電
話
 

與
本
人
接
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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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友
農
業
家
注
意
• 

2  
本
鐵
行
常
備
 - 
切
農
業
之
用
品
及
 

R
plane-  J4♦

耕
種
机
取
價
特
平
b 

2  

雲
蓼

尹
之
戴
一
丁
自
中 

0

琼
蔘
子
歹
負
麦
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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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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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殯
歸
土
禮
復
蒙
宗
親
黨
友
惠
贈B
 

儀
花
圈
親
臨
執
締
素
車
隨
送
隆
情
髙
 

誼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未
亡
人
 

林
氏

孤
子
 

奉
振
 

厚
惠
列
后
•
恕
不
稱
呼
 

國
民
黨
駐
雲
分
部
拾
元
花
圈
代
表
黃
世
 

穗
 

中
華
藥
房
二
元
 

月
韻
弍
百W 
元 

歷
振
五
拾
元
 

振
熙
 

華
錫
 

振
衡
 

仲
華
 

頸
廷
 

每
拾
元
 

華
景
 

振
麟
 

摄
儉
 

季
鏡
 

廷
近
 

每
五
元
 

良
振
 

嘉
萃
 

忠
敏
 

每
三
元
 

尙
聰
 

梅
華
 

灼
廷
 

根
納
 

振
劭
 

華
活
 

華
麗
 

溢
尊
 

撮
勃
 

尙
慰
 

每
貳
元
 

孑
昌
 

厚
秩
 

美
単
 

每
置
元
(
以
上
俱
鄭
姓
) 

松
崗
房
昆
仲
素
車
二
花
圈
 

m
 
文
高
西
養
館
素
車
二
花
圈

疥
癖
膏
」
掃
洽
一 
切
皮
類
病
頑
癬
疥
癩
咸
疳
咸
粒
搔
癢
凡
寄
生
性
微
菌
所
發
生
 

之
症
用
之
均
效
此
膏
經
已
贈
送
患
者
試
用
皆
稱
贊
許
此
膏
確
具
特
效
現
已
大
量
 

製
備
供
應
每
槽
定
價
一
元
七
毛
五
仙
茲
委
大
漢
公
報
周
在
彪
君
爲
總
經
理
我
僑
 

有
皮
膚
病
者
不
妨
一
試
用
之
(
外
琼
郵
寄
每
樽
加
費
一
毛
)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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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承
接
修
葺
改
造
房
屋
樓
宇
大
小
 

工
程
工
作
包
好
取
價
廉
平
華
友
賜
顧
無
 

任
歆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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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舊
屋
盖
包
工
廣
吿 

本
公
司
承
接
一
 
切
平
面
屋
盖
工
作
無
論
 

新
建
修
葺
工
精
價
廉
種
類
則
有
柏
油
砂
 

樂
及
触
瀝
靑
瓦
自
由
採
擇
能
包
工
作
歡
 

迎
問
價
不
收
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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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考
諱
富
潤
字
月
川
鄭
公
府
悟
痛
于
民
 

國
卅
八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病
秘
于
聖
約
 

瑟
醫
院
積
閏
享
壽
六
十
八
歲
不
孝
奉
 

振
遠
居
祖
國
未
克
親
視
含
殮
聞
耗
悲
 

慟
謹
遵
禮
欣
服
叨
蒙
家
叔
月
韻
及
松
 

崗
房
昆
仲
料
理
喪
事
經
于
同
月
廿
二
 

日
午
后
三
時
在
暗
市
黨
殖
儀
舘
舉
行

S助

1

三

禽A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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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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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任
此
間
文
彊
鬟
校
長
兼
教
員
黃
衞

egĝ
^̂
^̂

p̂̂
^̂
^̂

@̂̂
  

s

恩
中
.繳
曹
館^s^rw

s ;
1
^
膚
墅
• 

II 開
順 ,
申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馬
發
强
 

■
淸
韻
音
樂
砒
雷
宜
堪
•.
梁
忠
孝
堂
梁
一 

緝
光
•
至
德
總
堂
蔡
英
，煇
"
來
賓
周
靈
 

牧
師
•
周
寶
山
。
周
相
榮
一
吳
照
光
•
一 

林
弼
臣
•
雷
金
灝
•
李
鰻
龍
。
林
洪
公
 

■
周
幹
芽
・ 
劉
煥
堯
。
孫
漢
平
；
龔
信
 

貞
，
周
南
山
■
曹
奥
定
。
及
鼓
會
昆
仲
 

增
業
・
愼
余
，義
華
，
寬
廉
•
德
昌
。 

樹
柏
♦
殿
軍
•
敬
三
諸
君
•
及
蕙
坤
女
 

士
等
•
末
由
土
洲
答
謝
・
旣
畢
•
座
衆
 

開
懷
暢
飮
 - 
情
極
獻
洽
云
■ 

。
遡
源
總
堂
開
歡
送
會 

本
埠
遡
源
總
堂
。
以
歷
任
理
財
主
任
雷
 

家
奕
君
。
不
日
起
程
歸
國
・
遂
於
昨
拾
 

日
午
后
二
時
・
殷
茶
會
歡
送
。
各
昆
仲
 

依
時
齊
集
。
代
主
席
万
肇
羣
宣
佈
歡
送
 

1

•
隨
 

89
家
奕
君
贈
宮
，
繼
發
言
恭
 

祝
者
。
有
星
漁
•
文
瀾
。
卓
平
，
裕
文
 

等
♦
大
意
均
祝
家
奕
君
豊
帆
風
順
■
平 

安
抵
箕
家
鄕
云
。

大
批
華
僑
昨
晚
抵
埠 

昨
日
有
新
舊
尊
僑
二
百
五

4 -
名

。
由
祖
 

國
轉
乘
大
北
車
抵
埠
。
在
白
石
站
。
因
 

移
民
局
檢
杳
護
照
達
六
小
時
之
久
•
所 

以
鮫
火
車
被
阻
遲
至
下
午
七
点
十
五
分
 

鐘
方
到
•
往
車
站
歡
迎
者
。
亦
數
百
人
 

■
因
各
搭
客
自
朝
已
無
食
。
所
以
每
個
 

人
之
腦
海
中
急
干
卞
埠
倉
餐
，
故
五
分
 

鐘
內
車
站
已
無
奉
人
踪
影
。
西
報
記
者
 

欲
訪
問
中
國
情
形
不
得
，
只
找
一
人
略
 

談
幾
句
•
但
非
關
于
共
產
黨
或
國
民
黨
 

者

。
乃
是
食
的
問
題
 

II 在
香
港
每
日
 

食
宿
要
用
三
十
五
元
。
據
奥
戒
總
統
船
 

公
司
之
理
人
馬
均
德
酎
•
髄
批
 e
僑
• 

多
是
知
年
前
囘
中
國
 
一 
遊
而
復
來
者
■ 

新
客
約
有
卄
人
云
■

燭
車
昨
碰
電
話
柱 

昨
日
 
一 
火
燭
車
•
因
閃
避
变
有
客
之
無
 

軌
電
車
而
撞
上
 - 
蜜
話
綫
柱
。
火
燭
車
 

受
損
失
三
百
元
。
幸
車
上
四
人
無
傷
。 

管
無
軌
電
車
人
謂
不
聽
聞
火
燭
車
笛
。
， 

但
將
受
傳
審
。
其
他
因
交
璃
失
事
受
傷
 

者
八
人
•
一 
英
遊
各
車
被
扣
押
。
一 
人 

被
控
醉
酒
管
車
云

鬱
三
歲
子
死
于
父
車
下 

本
那
比
區
卡
籍
街
六
八
七
五
號
西
人
 

威
爾
斯
•
昨H
下
午
兩
点
鐘
•
携
其
三
 

歲
幼
子
列
斯
梨
駕
三
噸
重
之
貨
車
。
代 

人
車
廢
物
•
當
其
在
剣
橋
四
千
三
巨
號
 

部
落
之
後
巷
退
車
時
 

伸
首
出
窗
外
看
 

。
而
其
子
弄
開
車
門
   

^

下
車
底
，
適
爲
 

前
輪
輾
過
•
當
時
斃
命
•
對
巷
西
人
古
 

斯
多
由
移
窗
看
見
•
即
從
後
門
奔
出
。 

至
威
爾
斯
停
車
時
。
已
離
其
子
之
屍
式
 

拾
尺
遠
 

及
見
古
氏
奔
來
乃
知
失
事
。

」
•
古1

感
之
•
拜
代
之
一
駕
車
囘
家
一 

■
將
事
皆
知
威
夫
人
•
乃
翻
閱
一
紀
念
一 

册
•
謂
列
斷
梨
平
時
極
好
動
•
雖
攝
影
一 

之

L

刻
・
亦
不
能
安
靜
云
■ 

◎
三
日
不
睡
駕
車
失
愼 
一 

苗
陳
靑
年
夫
冷
亞
紹
十
九
歲
。
密
愼
二
 

十
族
■
昨
朝
兩
点
二
十
分
鐘
•
由
鹵
魯
 

埃
崙
同
駕
車
經
第
三
路
欲
馬
埔
途
中
先
 

事
•
墜
下
路
旁
水
塹
中
•
其
車
傾
側
。 

幾
被
水
堤
掩
沒
，
二
人
在
內
諸
多
圖
謀
 

不
能
出
■
至
六
点
、二+

五
分
鐘
•
才
由
 

警
察
救
出
■
送
往
聖
保
醫
院
•
亞
紹
已
 

于
昨
下
午
一
点
五
十
六
分
鐘
斃
命
。
密
 

愼
亦
有
性
命
之
虞
•
亞
紹
之
父
。
是
北
 

美
茵
陳
兄
弟
會
主
席
■
据
稱
其
子
捕
魚
 

♦
已
不
睡
三
日
夜
云
•

*一9$

曲
去
年
三
月
間
 ®
-
®
省
親
・
並
 

考
察
»

内
教
育
，
，政
治
，
經
濟
實
况
■ 

足
博
遍
歷
京
：
滬
•
杭

，
漢
•
。
穗
等
都

市

・
旋
任
南
京
僑
務
委
賈
一

近
以

在
加
公
私
事
務
需
待
辦
理
•
爰
於
去
月
 

初
旬
・
由
京
飛
返
廣
州
•
取
道
香
港
■ 

乘
戈
登
將
軍
號
輪
來
第
轉
加
.
、
經
於
昨
 

十
日
下
事
時
■
抵
達
本
埠
大
北
火
車
 

站
。
到
站
迎
接
者
・
有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
常
委
一

。
委
員
林
逸
川
。
孫
漢
平

・
，黄
族
各
團
殖
代
我
淵
偉
。
恭
禧
。
文

甫
•
漢
魂
，
寄
生
"

校
校
長
黃

孔
阜
♦
教
員
黃
瓊
怠
•
及
學
生
。
親
友
 

等
三
十
餘
人
・
聞
黃
君
在
此
間
逗
遛
三

數
天
• 

®] 
乘
飛
機
返
一 

人
團
叙
云
。

其
家

。
國
會
將
于
卄
九
解
散

。
崇
義
總
會
開
歡
宴
會 

本
班
鉄
城
崇
義
總
會
。
于
九
日
下
午
六
 

時
•
酸
席
於
竹
林
園
•
歡
宴
卡
城
支
會
 

理
事
長
潘
仲
謙
欢
婦
•
宴
畢
•
聯
袂
囘
 

會
所
開
會
。
由
王
華
進
君
主
席
，
宣
布
 

開
會
理
由
。
隨
請
潘
仲
謙
君
報
吿
辦
理
 

卡
城
西
匪
麥
卡
連
謀
殺
會
買
林
蔭
榮
案
 

經
過
事
情
 

報
吿
畢
•
如
儀
而
散
云
。 

0
漢
升
體
育
會
紀
念
誌 

本
毋
黃
漢
升
體
育
會
，
於
昨
十
日
舉
行
 

第
九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•
屆
時
黃
領
事
蔭
 

餘
■
名
團
頷
代
喪
•
暨
核
會
昆
仲
•
聯 

翩
蒞
止
•
濟
濟
蹌
蹌
，
極
形
熱
鬧
，
首 

由
黃
漢
魂
君
贊
禮
-e
全
体
肅
立
•e
 

升
炮
♦
©
唱
國
歌
•
回
全
体
向
中
華
.國 

旗
及
漢
升
太
祖
像
行
鞠
朝
禮
 

啓
主
席
 

少
波
宣
布
開
會
旨
趣
■
蝕
士
洲
讀
祝
詞
 

。①

黄
江
夏
總
堂
主
席
淵
偉
•
及
黃
雲
 

山
總
公
所
主
席
恭
禧
先
後
訓
飴
。 ®
 

演
講
者
 

計
有
黃
館
事
蔭
餘
。
中
華
會
 

館K
衷
余
勤
平
・
台
山
甯
陽
會
館
代
表
 

陳
宜
顯
一
雲
山
總
公
所
黄
寄
生
。
林
西
 

河
總
堂
 A
牧
公
所
林
寰
舉
■ 
伍
氏
總
公
 

所

01
善
予
。
崇
義
總
會
林
瑞
和
 

洪
門
 

体
育
會
伍
澤
漉
•
沙
推
僑
安
總
會
林
英
 

勵
•
江
夏
堂
實
業
公
司
黄
世
穗
。
文
彊
 

中
學
黃
孔
阜
 

民
星
閱
書
報
總
社
黃
振
 

三
•
卡
峡
崇
義
會
支
部
潘
仲
謙
等
。
咨 

一 
抒
偉
論
，
均
從
体
育
之
眞
諦
上
發
揮
盡
 

一 
致
， ®
 文
彊
學
校
女
學
生
二
十
名
歌
詠
 

。㊉

潮
衍
答
謝
•
④

随
成
•
殿
以
茶
曾
 

-
•
隨
由
黄
济
祥
 

奕
彪
 

鱗
光
•
渡.
韜 

。
悉
泉
•
國
富
國
成
 

錦
參
，
炳
輝
 

。
炳
欽
，
炳
瑞
。
馬
超
孽
。
馬
超
英
■ 

劉
海
芳
吳
朝
忠
•
吳
朝
秀
等
 

舞
瑞
 

一
獅
。
表
演
國
技
及
文
彊
學
校
學
牛
.
擊 

一
球
比
睿
助
慶 

至
五
時
半
假
座
新
革
僑
 

酒
樓
歡
宴
•
筵
開
三
十
餘
席
。
由
黃
文
 

甫
宣
布
宴
會
意
旨
。
演
講
者
。
有
魏
總
 

領
事
學
智
(
由
黄
寄
生
傳
誤
粤
語
)

奧
太
瓦
電
♦
據
可
靠
-
之
消
息
•
加
拿
大
 

第
卄
屆
國
會
•
將
于
四
月
卄
九
日
解
散
 

，
或
者
早
壹
兩
日
亦
不
定
。
聖
氏
雖
未
 

明
言
何
時
大
選
。
但
各
議
員
深
信
其
不
 

負
衆
人
之
望
。
當
于
復
活
節
後
同
意
六
 

月
大
選
云
。

®
 華
眷
入
加
例
可
放
寬 

或
准
卄
一 
歲
未
婚
子
女
來
加
 

柯
京
電
■
昨
七
日
本
京
聆
悉
•
移
民
例
 

業
經
改
變
•
准
許
入
籍
之
鬱
人
携
帶
其
 

眷
屬
來
加
，
曾
提
及
其
未
婚
子
女
年
在
 

十
九
歲
者
。
或
准
與
其
父
聚
首
，
聞
當
 

局
將
考
慮
年
紀
較
長
者
亦
許
入
境
。 

是
週
自
由
黨
議
員
克
勞
氏
。
領
導
 

中
西
合
組
之
代
衷
團
 

晋
謁
已
退
職
之
 

礦
務
資
源
部
長
麥
堅
煖
氏
•
事
人
方
面
 

對
於
其
獲
受
接
待
。
表
示
欣
慰
。
去
後
 

感
覺
其
問
頤
必
横
充
分
同
情
辦
理
。 

彼
等
指
出
自
去
歳
更
改
移
民
例
後
 

。
華
眷
可
能
離
而
復
合
。
但
鼓
若
有
等
 

子
女
一
過
十
九
歲
。
則
不
許
與
乃
父
重
 

聚

。
則
改
例
之
全
部
意
義
•
必
吿
失
敗

。
率
人
代
衷
團
靖
求
放

以
應

付
宫
急
迫
情
勢
•
焼
謂
學
人
應
在
總
移
 

民
例
下
•
與
別
國
籍
之
人
民
受
冋
等
待
 

遇
•
其
他
集
團
一
凡
已
在
加
拿
大
居
住
 

者
■
即
使
爲
父
者
尙
未
歸
化
。
亦
能
挈
 

眷
前
來
"
惟
军
人
 

RII否
•
爲
父
备
必
要
 

入
籍
 

是
故
彼
罕
申
睛
•
例
旣
改
變
。 

而
年
齡
限
制
自
應
撤
除
■

接
近
資
源
部
方
面
堅
信
一
凡
尊
人
 

于
入
籍
後
 

即
呈
請
携
帶
其
子
女
來
加

，
其
子
女
之
年
齡
•

逾
十

此
或
不
准
未
婚
之
成
年
子
嗣
。
惟
其
子
 

在
二
十
或
廿
一
 
歳
者
•
或
准
前
來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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